附件1：票务系统合作方案评分表
	票务系统合作方案评分表

	序号
	内容
	详细说明
	分数

	1
	综合实力
	市场用户覆盖、票房贡献、营销渠道上都具有一定影响力，是否满足总体运营需求（每项第一名5分、第二名3分、第三名2分，第四名及以后不得分）。
	15

	2
	宣传方案
	总体方案是否包含线上广告宣传方案（5分），线下拉新红包活动（5分）、线下推广宣传方式是否多样（5分）、是否包含营销活动设计方案等（5分）。
	20

	3
	分销推广

渠道
	票务分销渠道及宣传推广渠道（线上、线下均可）最多者得5分，第二名得3分，第三名得2分，第四名级以后不得分。
	5

	4
	票务系统使用及运营、宣推费用
	方案中是否确认票务系统使用、宣推费用出资方（如方案中显示票务系统使用、宣推过程中我方需出资，则视为无效方案）。
	5

	5
	技术硬件

支持
	提供专业演出票务系统服务（5分）及支持票务相关硬件类型（5分）。
	10

	6
	人员设置
	方案中需明确票务系统使用维护中的人员设置方案。人员设置合理程度专人专岗（5分），一人多岗兼任（2分），配备不足不得分。
	5

	7
	其他平台对接机制
	是否设置与其他平台对接机制（5分）。

其他平台票务是否可以直接导入（5分）。
	10

	8
	票房销售

经验
	千万元以上票房销售经验，方案中是否有前期案例，每个案例得2分，最高不超10分。
	10

	9
	票务上线

操作流程
	方案中是否有完整的票务上线的操作流程（5分）。

票务上线的操作流程是否合理，是否有充分考虑到线上产品上线前的审核程序（5分）。
	10

	10
	代理演出活动经验
	万人以上现场演出活动的经验，方案中是否有前期案例，每个案例得2分，最高不超10分。
	10

	总分
	100




